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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制度:比较性考察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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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道、教育复归理念的指引下,刑罚逐步向轻缓和行刑社会化方向发展。社区

矫正制度代表着罪犯处遇的未来走向,在我国尚处在试点阶段, 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研究国

外刑法中的社区矫正制度,借鉴其中的合理内核, 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罚制度有很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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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 ( commun ity correction, commun ity

based co rrection )是一种在社区中对罪犯执行刑罚

的制裁措施,也是一种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快速

发展的刑罚措施。 2003年 7月, 我国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 社区矫正
正成为中国新的行刑方式,首批确定在北京、上海、

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开展试点, 2005年 1月又确

立了 12个省市为试点单位,现在开展社区矫正试

点的省市已达 20多个。然而, 对于许多中国公民

来说, 社区矫正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 有必

要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和相关概念

从国外文献来看,社区矫正有不同的定义。有

人认为,社区矫正是指 !对犯罪人实行的不同类型

的非机构性矫正计划。∀[ 1]
也有人认为, 社区矫正

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 !在看守所和监狱环境之外

监督犯罪人并向他们提供服务的一个矫正领

域。∀ [ 2]
或者是指 !对犯罪人的非监禁性 (矫正 )

计划。∀[ 3]

现行国际社会的社区矫正概念, 以适用对象是

否包含违法者为标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社区矫正是包括一切在社区环境中对违法者和犯

罪人所进行的矫正工作与措施。狭义的社区矫正

仅仅针对犯罪者,因而社区矫正就是与监狱行刑相

对应的刑罚执行制度。

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采用的是狭义

社区矫正概念。它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

区内,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

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

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

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上述定义

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

部于 2003年 7月 10日联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社区

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采纳的, 应该说是一个表

述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全面的定义,所以笔者予以

沿用。

从国外文献来看, 除了使用 !社区矫正 ∀这个

名称之外, 还使用了一些相关的名称。如非监禁

刑、社区制裁、社区刑罚、中间制裁等。其中非监禁

刑 ( non custod ia l penalty)和社区刑罚 ( community

penalty)是目前国际上大量使用的两个术语。非监

禁刑就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使用的刑事制裁方

法的总称。与社区矫正的概念相比,非监禁刑主要

指不将犯罪人监禁起来的刑罚措施,它不太强调对

这类刑罚措施的执行方面。相对而言,社区矫正既

是一类刑罚措施,同时也关注对这类刑罚措施的执

行工作。而社区刑罚的含义与社区矫正的含义是

基本相同的。
[ 4] 19 23

下文所说的 !社区刑罚 ∀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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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缓刑、假释等制度。

对于国外社区矫正的种类,欧洲委员会及其所

属部门的观点,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 2000年 11

月 29日举行的欧洲委员会第 731次部长委员会会

议上, 通过了 成员国部长委员会关于改进实施欧

洲社区制裁和措施规则的第 ( 2000) 22号建议  。
在这份 建议  的附件 II 更广泛更有效地使用社

区制裁和措施的指导原则  中,认为在立法中应当

规定更多种可以使用的社区制裁和措施, 并列举了

这样的措施:

1. 审前拘留措施。例如,要求嫌疑犯居住在特

定的住所, 接受司法机关确定的机构的监督和

帮助;

2. 缓刑 ( probation)。把缓刑作为一种独立的、

不作为监禁的附加刑罚的制裁而使用;

3. 附条件地暂缓监禁刑罚的执行;

4. 社区服务;

5. 被害人补偿 ( v ictim compensation ) /修复

( reparat ion) /被害人 # 犯罪人调解;

6. 治疗令 ( treatment order) , 适用于滥用药物

或者酒精的犯罪人、具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精神障

碍的犯罪人;

7. 适当类型的犯罪人的特别监督;

8. 通过一定方式限制行动自由。例如,使用宵

禁令、电子监控。
[ 4] 153 154

目前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以

下五种:

1. 转向 ( d iversion)

转向,顾名思义, 就是转变方向或转换形式, 这

是美国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中的一个广泛使用的社

区矫正方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在刑事司法执

法体系中的违法犯罪者正式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在实践中, 对于转向的罪犯,社区所采用的最为广

泛的措施是给予特别的处理和服务项目, 包括矫正

的教育项目、教育之家、小组之家、社区毒品矫治项

目、看护中心以及当地的咨询机构和中心等。

2. 缓刑

3. 中间的惩罚 ( intermed iate sanctions)

许多人认为,从惩罚的严厉性来看, 监禁和缓

刑之间的跨度太大,所以人们认为需要一个处于二

者之间的也就是严厉程度介于缓刑和监禁之间的

惩罚。目前, 中间的惩罚在美国相当的普遍。例

如,罚款、赔偿、社区服务、每日报告、强化的缓刑和

假释监禁、家中监禁 (家中拘留 )、电子监控、社区

的居住中心、分开的判决等。

4. 早期的释放

5.假释

假释是最初的早期释放项目,现在美国监狱中

的大部分罪犯通过假释离开了监狱。
[ 5]

我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与 2003年 7月 10日联

合发布的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列举了社区矫正的

5种类型: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

治权利。

不过, 与国际社会中对社区矫正的流行观点相

比,同时, 从社区矫正的定义、功能和发展趋势来

看,上述列举的范围仍然过于狭窄。

二、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比较性考察

社区矫正的前身, 在国外最初叫做社区治疗。

社区治疗早在 20世纪 30、40年代就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兴起,它是对犯罪人在社区内进行矫治的一

种方法。这种方法将犯罪人看作是病人,是疾病患

者而不是坏人, 并认为是他 (她 )的病态驱使他

(她 )去犯罪。因此, 对犯罪人不能施以监禁, 应该

把他们放在社区等处,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对他们

予以治疗, 即包括身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两个方面。

然而, 这种矫治方法过多地强调人生物方面的原因

和表现,而忽视了社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 不仅有

失片面, 而且在事实上也往往难以取得疗效。因

此,这种医疗矫正模式虽然对于减少重新犯罪的效

果微乎其微, 但却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

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犯罪日益增加, 监狱人

满为患,加上日益严重的监狱暴力冲突等问题, 使

人们不得不对监狱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于是,

社区矫正模式便应运而生。由于几乎所有的犯人

最终都将回到原来的社区,所以,他们应该早日得

到社区的帮助。所有的社会力量应联合起来,帮助

犯人恢复家庭联系, 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 找

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基于这种回归社会、

预防犯罪理论,社区矫正自 20世纪 60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我们今天所称的针对违法、犯罪者的社区矫

正,是伴随着监狱行刑理念从 !惩罚报应 ∀演变过
渡到 !矫正复归 ∀后才萌发的。社区矫正最初诞生
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实践,一系列法庭判决、监

狱及行刑制度的创制和立法实践,都直接促进了社

区矫正理念的成熟和发展。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创

立和实施, 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尤其具有重大的

意义。

(一 )英美法系国家社区矫正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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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 ( probation) ∀最初是英国法院应用的一
种程序,渊源于 14世纪英国法院的古老判例, 即法

院延期判决时,若犯罪者宣誓后自己能够切实遵守

誓言, 便予以释放的制度。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

其缓刑和假释制度也均起源于法院的适用,执行方

式先于法律制度的建立。监狱功能的局限性和监

狱数量的有限性,都使社区矫正功能显现出极大的

社会潜力。而矫正复归理念的确立, 为美国、英国、

加拿大等国家的社区矫正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些国家在社区矫正实践上取得极大成功,其共同

的经验就是: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矫正人员队

伍,以及必要的财力支持等,既是社区矫正中保护

观察制度科学性和目的性的重要保证,也是社区矫

正体系趋于成熟并发挥矫正功能的关键。

1. 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

大量的立法活动推动着英美国家的司法改革

不断深入。 1878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第一部缓刑

法; 1881年颁布第 2部缓刑法; 英国 1887年颁布

初犯者缓刑法  ; 1899年美国芝加哥少年法庭诞

生。这些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不仅推动了美国和

英国的社区行刑处遇,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

的缓刑适用和立法,对于建立调整社区矫正处遇环

境的行刑改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是缓刑制度的确立。美国缓刑方式的适

用起源于 1800年初的马萨诸塞州, 最初仅限于波

士顿市适用。波士 顿市的皮特法官在任期

( 1823# 1843)的 20年中通过 !誓约∀或者 !善行保
证人∀等形式释放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采

取具结释放 ( release on recogn izance)的方式, 后来

皮特法官在 1831年作出了一个判处一名犯罪者缓

刑的判决,该判决便为后来缓刑制度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10年后约翰 ∃奥古斯塔斯的出现, 更加有

力地促进了缓刑制度的创建。 1841年 8月某日,

当时在波士顿市经营鞋业的禁酒会会员奥古斯塔

斯,在法庭主动申请承担一名酩酊醉人的保证人。

法院作出了 3周后再出庭的命令并批准了奥古斯

塔斯的申请。3周以后再开庭时, 法官看到该人行

为举止如同常人,虽然该人犯下应当送进监狱的罪

行,却仅判处其 1美分的罚金便将其释放。
[ 6]

其次是专业缓刑官制度的发展。1880年马萨

诸塞州通过了对成年缓刑犯确定缓刑官的法律。

1898年马萨诸塞州的各个上诉法院, 为本州所有

地区任命了缓刑考察官, 并拥有决定其俸禄的权

力。上诉法院还赋予了一审法院对于所有刑事犯

罪人可以判处缓刑的权限。

2. 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我们看到的是矫正行刑理念的重塑。 20世纪

60年代之初, 美国的预防、矫正和控制犯罪的刑事

政策, 无论是其有效性、合理性及科学性都发展到

了一定程度,使行刑设施内和社区内的矫正均取得

了较大成功。但是,紧接着其后的几年, 美国出现

的犯罪率上升和凶恶犯罪增多的现象, 导致学者、

实践部门及公众舆论普遍倾向矫正处遇悲观论和

行刑消极论。

尽管如此, 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刑罚发展的

主流趋势, 仍然是从主要适用监禁刑演变为主要适

用非监禁刑。美国即便在 20世纪 60# 70年代出

现一些悲观主张和改变, 但 80年代后又再次引领

着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法庭仍然大量

适用缓刑和假释制度。之所以使美国行刑制度再

作出这样选择的客观原因之一,是 1980年至 2000

年的 20年间,美国监狱收押的罪犯增加了 100万

以上, 监狱爆满使财政经费大幅度增加, 州政府的

行刑设施运作经费由 1984年的 59亿美元,增加到

1996年的 207亿美元。
[ 7]
如此庞大的资金耗费, 使

社区矫正成为政府最明智的选择, 同时, 也是促使

美国行刑设施民营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还有监狱管理及矫正手段的新模式的探索。

如前所述,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虽然美国不少州

废弃了 !不定期刑 ∀和 !假释 ∀制度, 但是面对猖獗

的犯罪势态,美国的行刑政策并非仅仅单纯返回到

追求严厉惩罚的 !公正行刑模式 ∀, 而是在行刑领
域探索新的改革途径。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 里

根总统执政时期各个领域都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行刑改革方面, 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

( 1)探索监狱民营化的途径, 减轻假释废止后带来

的监狱爆满和政府监狱经费的压力。 ( 2)鉴于事

实上的 !严惩 ∀刑事政策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便

顺势引导官方和民间研究力量对于 !严惩 ∀刑事政
策进行反省, 寻求新型的更加有效的社区矫正方

法。 ( 3)投入巨额经费用于矫正措施及效果方面

的研究。这些投入虽然并非都收到成效,但是其中

一项尝试所取得的成就却是难以否认的,即称之为

!友情、博爱 ∀的社会化矫正活动。
198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茨松,在社区开始

发起名为 !友情、博爱∀的活动, 经过 20年的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该项活动的最大特征在于, 由

曾经是罪犯并接受过此项矫正计划的人,承担治疗

专家的角色,与初次犯罪的人或者受各种问题困扰

的人组成自助性的小组,进行脱离犯罪重塑自我的

治疗活动。 20多年来, 随着服刑者的增多,美国的

矫正机构也日益庞大起来。为了解 !友情、博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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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监狱所发挥的矫正犯罪的效果, 1997年美

国一个矫正机构便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禁重刑犯的

RJ多诺邦男子监狱, 对实施了矫正计划犯罪和没

有实施矫正计划的两组罪犯进行 !再犯罪率 ∀的调
查,其结果表明前者的再犯罪率仅为 27%, 后者的

再犯罪率却为 75% , 联邦政府对重要的矫正成就

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 8 ]

纵观 20世纪美国监狱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历程, 虽然有过曲折和彷徨,但更加注重被矫正人

的安全和权利保护,逐渐成为矫正工作的主流。鉴

于美国各州的司法制度不同,存在地域和观念以及

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差异,很难笼统地说美国的

社区矫正是 !成 ∀或 !败 ∀, 但它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

(二 )大陆法系国家社区矫正的发展情况

对大陆法系社区矫正的研究, 我们以日本为

例。日本的更生保护 # 社会内处遇 (也可以认为

是 !广义社区矫正 ∀ )措施的适用, 尤其是就适用对

象的广泛性 (成年犯罪人及非行 %少年 )方面,在世

界各国的实践中颇具特色。

日本的出狱人保护制度有着不同于英美法系

国家的渊源和实践。出狱人保护活动的萌芽大约

是 17世纪, 而出狱人保护制度则起源于 18世纪后

半期。当时基本上是私人或者民间团体, 以慈善保

护为宗旨而发展起来的活动。正是由于日本的

!广义社区矫正∀渊源于出狱人保护制度, 所以有

比较坚实的公众基础,又没有经历过像美国社区矫

正的挫折, 至少在该领域,没有使罪犯复归社会的

理念像美国那样受到置疑,所以日本的社区矫正基

本上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

现行日本出狱人保护制度大多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 ( 1)保护救助出狱人的内容和范围; ( 2)社会

有关的机构保护、帮助和安置出狱人的任务及方

法; ( 3)保护机构的人员组成、经费来源等等。而

具体的保护方法, 主要有帮助办理户口变更手续;

帮助解决劳动就业、读书等方面的问题; 为无居住

者提供住处;提供法律援助等。

日本所谓的更生保护, 即 !社会内处遇 ∀对象,

既包括违法者、犯罪者, 也包括出狱者。所谓更生

保护是指, 使实施了犯罪或者非行的人, 在平常的

社会环境中作为健全的社会人,通过接受指导、帮

助实现更生的制度。日本现行的更生保护是一种

!官民协作, 以民为主 ∀, 即在官方领导下以民为主
的社区矫正体系。可以说,日本的犯罪率世界最低

与其长期坚持矫正、教育、社会复归的现代刑事政

策密不可分。

三、反思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缺陷

(一 )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种类太少

在我国现行的刑罚体系中,非监禁的刑罚方法

处于从属、辅助、次要的地位。属于社区矫正范畴

的刑种和行刑方式只有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

权利和监外执行。其中只有管制是主刑,其他都是

附加刑和具体的刑罚执行方法。另外, 法律在缓

刑、假释、监外执行等的对象条件上规定了较苛刻

的适用条件, 因而进一步缩小了社区矫正的适用

范围。

(二 )社区矫正的适用数量太少

我国 2002# # # 2005年, 全国法院判决缓刑的

人数分别为 117 278人、134 927人、154 429人、

184 366人, 分别占同期给予刑事处罚总人数的

16. 98%、18. 47%、20. 54%、22. 23%。
[ 9]
在押犯中

假释的比例更低, 2000年共假释 23 550人,假释率

为 1. 63%。反观域外, 以 2000年的假释率为例,

加拿大为 32. 7% , 澳大利亚为 39. 7% , 美国为

72%,
[ 10 ]
都远远高于我们对假释的适用比率。这

些数据直观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社区矫正的适

用数量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

(三 )缺乏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和人员

西方国家假释人员的社区监管矫正和考察大

都归矫正当局负责,有的国家虽然把非监禁刑的管

理职能从矫正机构独立出来, 交给另一个机构负

责,但这两个机构一般都同归一个部领导。如日本

既设立矫正局, 也设立更生保护局,分别负责监禁

刑和非监禁刑的管理,但这两个机构皆属法务省领

导;英国在内政部下设监狱局、惩教督察局、假释

局,分别负责监禁刑、社区惩罚刑、假释的管理; 美

国由司法部负责管理监狱和社区矫正工作;而瑞士

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公益劳动的组织管理也

由各州司法局下属的社会服务处负责;我国澳门地

区则在司法事务局之下设立 !社会重返厅 ∀, 负责
对假释缓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管理和提供服务。

由此可见, 各国刑罚执行机关大都隶属于司法部,

当然也有少数隶属于内政 (务 )部, 个别则直接为

政府内阁成员, 但刑罚执行一体化几乎是世界各国

的通例。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刑罚执行机关设

置交叉,刑罚执行主体多元化, 破坏了国家行刑制

度的统一性并造成监管矫正工作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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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刑罚执行理念的角度来看, 存在重监

禁刑、轻非监禁刑的倾向

假释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监禁刑

一样, 其实质都是国家对犯罪人实施的刑事处罚,

所不同的只是它以监外矫正的方式来替代监禁。

在进入了以矫治刑为主的当今西方国家, 自由刑在

刑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动摇, 随着

行刑社会化、开放化的制度的建立, 各国逐步形成

了行刑多元化的格局,自由刑执行的方式也出现了

重大的变革,带有明显的非监禁刑倾向, 监狱已经

不是最普遍的刑罚惩罚形式,也不是刑事执行的中

心部分,包括假释在内的各种非监禁刑及社区矫正

已成为惩罚和矫正犯罪的主要形式, 假释等非监禁

刑被视为是与监禁刑同等重要的矫正手段,不仅未

被偏废反而被大量使用。但是,我国仍然较看重监

禁刑的作用,认为只有把犯罪人关在监狱里才是最

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担心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

险,容易造成失控或者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

上重新犯罪的道路,因而对假释等非监禁刑和社区

矫正的研究、使用和进一步完善重视得不够。笔者

认为, 这种做法体现的是 !以社会为本∀而不是 !以
人为本 ∀的思想, 将天平过分倾向于社会, 其结果

往往是适得其反, 因为社会是由单个人集合而

成的。

四、社区刑罚的适用与量刑改革

社区矫正虽然在国外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但对我国的刑事法制建设来说,仍然可以说是一个

新生事物。在社区刑罚的适用过程中,我们需要借

鉴国外社区矫正的成功经验。因为 !他山之石, 可

以攻玉 ∀。
(一 )要有科学的社区处遇之理念支撑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社区刑罚适用理念非常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主要有:

1. 以人为本

尽管手段和目的对于人都具有重要的内涵, 但

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为目的性, 在人的意义上

具有终极地位。 !法必须以人为本, 注重人权保

障,这是法的人文关怀的实质蕴涵。∀ [ 11]
以人为本

就是 !以人为中心, 首先是人, 其次是人, 最后还

是人! ∀[ 12]

以人为本绝不仅仅是 !把其当人看 ∀这一浅层
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要 !使其成为人∀,作为我们
中的一员,国家和社会要尽最大努力使犯罪者顺利

回归社会,成为一名善良公民。可以这样讲, 在以

人为本之上不存在一个别的什么东西,更不允许在

其上面又设置一个什么目的。日本犯罪者预防更

生法第 1条规定: !本法律&&增进个人及公共福
利为使命。∀而第 2条则规定对于犯罪者的更生改

善在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本人的年龄、经历、身心

状况、家庭、社会及其他环境因素,采取与本人最相

适合的措施。在整部法律的第 1条开宗明义地指

出了以增进个人福利为使命,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

也紧紧围绕这一目的来实施处遇措施。

随着历史脚步的向前迈进,人类对于自身的关

注与日俱增。自由、尊严、权利、安全价值的提升,

体现了人性中最深刻的需要。 !人权是法治国家
的内在精神,法治永远都是人权实现的不可或缺的

支点。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

以说, 人权保障是刑法的最基本价值之一。法治国

家的刑法文化, 就是要以人为本, 具有人文关怀。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人文关怀是法治国家

刑法文化的基本蕴涵。∀ [ 11]
人类社会的发展毕竟不

同于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必须保证每

个社会成员包括犯罪者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

资格, 而使之不至于仇视、反抗社会,走向社会的对

立面, 进而进行攻击, 破坏人类自身的自由、财产、

安全和财富。社区刑罚在适用中就要给予犯罪者

尽可能多的自由和宽容,国家和社会要尽一切可能

地对犯罪者提供帮助、援助和指导 # # # 这是国家和
社会的职责使然。无论如何,不能以社会秩序为借

口而随意地牺牲个人,尤其是以牺牲弱势群体 # # #
犯罪者的自由和顺利再融入社会的权利为代价。

!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不再是每个人对
于事物所持的同情态度这样一种个人的事情,而是

社会对于犯罪现象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对于犯

罪人的关怀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法制国家一项义

务性的社会任务。∀ [ 13]

2.大社会观念

大社会 ( the great society)观念的提出, 更肯定

了人的价值。该观念认为人民是国家最大的财产,

国家的富足除需依靠每个人的努力以外,另一个方

面则应加强缺陷者的自我更新的 (含犯罪人 )能

力,使之再整合到社区中。
[ 14]
日本的犯罪者更生保

护法规定要帮助犯罪者成为守法的善良公民,使其

迅速再生, 融入社会。因此,必须把监狱和犯罪者

放在社会环境中来考虑, 他们不是与世隔绝、游离

于社会之外的怪物, 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 我

们应当给犯罪者提供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积

极援助,也应当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帮助他们扫清

复归社会道路的障碍,这是社会的责任之所在。

3.重返社会

社会因素是犯罪的一个重要致罪原因,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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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 这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 15]
那么, 努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促使犯

罪者顺利重返社会,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必须履行的

义务和承担的责任。社会的自责感使得社区必须

保证促使犯罪者获得更生改善的机会,帮助他们在

不受心理创伤和社会创伤的情况下, 重新融入正常

的社会生活, 使他们成为善良的社会一员。在日

本,犯罪者预防更生法、缓期执行保护观察法、更生

事业保护法和保护司法及日本少年法中均规定了

帮助犯罪者改善更生和顺利复归社会的内容, 而且

大都是作为本法的目的来规定的。

社区刑罚的适用可以使犯罪者更接近于一般

的、常态的社会生活条件,逐渐地培养处遇实施者

和处遇对象的信任感和依赖关系,而这一切对于个

人权益和社会公共福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处遇

实施者的社会化使得社会上的普通公民可以参与

对处遇对象实施各种处遇措施。这种紧密的联系

和由之带来的信赖感,维护了犯罪者的尊严, 也使

他们的人格得到了满足。这样,不仅可以激发犯罪

者的矫正自主性,从而积极主动地而不是消极被动

地投入到改造中去,而且使得处遇对象的改过自新

和社会对他们的容纳同时成为一种可能。无论是

在立法上还是到具体的实践上,这其中无不折射出

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理念的光芒。

(二 )明确规定慎用监禁刑原则

对监禁刑的适用日趋慎重是当今世界刑罚发

展的一个趋向。一些国家及地区在立法上明确对

监禁刑,尤其对短期监禁刑的适用作了限制性规

定。例如,在英国,要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首先应

考虑可否适用非监禁判决,只有在法官确信没有其

他合适方式处理被告,才考虑适用监禁刑;在德国,

监禁刑的适用已由主导地位转变为没有其他的选

择情况下的最好手段,而短期监禁刑的适用更是成

为一种例外,只限于行为或行为人的人格上存在特

殊情况,或在 !防卫法律秩序 ∀上 !确不可少 ∀的时
候。

[ 16]
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典第 64条也规定: !如对

犯罪可选科剥夺自由之刑罚或非剥夺自由之刑罚,

则只要非剥夺自由之刑罚可适当及足以实现处罚

之目的,法院须先选非剥夺自由之刑罚。∀
在我国,受社会发展状况、传统法律文化等因

素的制约, 刑罚结构总体上看属重刑结构, 不仅监

禁刑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在西方呈式微之势的

死刑在我国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此背景下, 监

禁刑的限制适用似乎是奢谈。但笔者以为,立法并

不能只是亦步亦趋地被动前行,良好的刑事立法应

当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尽可能顺应世界刑法发展

之趋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积极引领公众刑法观

念的进步。所以,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慎用监

禁刑的条款,这一条款旨在向司法者和公众传递和

倡导这样的精神: 监禁刑并非完美的刑罚措施, 不

是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 不应适用监禁刑, 对于可

处监禁刑也可不处监禁刑的,应当不处监禁刑; 应

尽可能以缓刑等手段, 代替监禁刑的实际执行; 对

于必须判处监禁刑的, 应尽可能判处较短的刑期,

应把最长的刑期适用于最重的犯罪。

(三 )创设转处与刑罚易科制度

1.转处制度

转处制度也称转向方案,是指将犯罪人从刑事

司法系统中 !转移 ∀出去, 交给更适宜的矫正服务

机构实施某种社区内处遇,如精神健康治疗、戒毒

和戒酒治疗、工作和职业训练等。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 !转向运动 ∀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对于罪行

比较轻微的犯罪人,尤其是对青少年实施的违法犯

罪行为,尽量不通过司法机关而委托某种社会机构

处理, 以避免犯罪人受 !刑事审判 ∀的事实成为社
会对其评价的污点, 同时, 也避免罪犯在监禁场所

的相互感染以至恶习加重。目前, 在一些国家, 学

校、社区、警方和少年法庭等都已普遍介入到 !转
向运动 ∀中, 为配合这一运动, 一些新的社区组织

应运而生, 如团体之家、寄宿学校、寄养家庭等。
[ 17]

转处制度体现了对轻罪处理的非刑事程序化和矫

正的社会化,实践证明, 这是一项有利于犯罪人尤

其是青少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好的制度,我国可尝

试建立类似的制度,以使对罪行轻微者尤其是青少

年犯罪人的处遇更加科学化。

2.刑罚易科制度

刑罚易科是指法院根据罪犯的刑罚适应能力

和再生活化需要等因素,以判决形式实现不同刑种

之间的转换,以促进刑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保证取

得最佳的行刑效益。国外刑法普遍规定了刑罚易

科制度,常见的有短期监禁刑易科罚金或劳役、限

制自由刑易科短期监禁刑、罚金易科劳役等种类。

为了促进刑罚适用的灵活性和优化行刑效果,我国

也应建立刑罚易科制度。可以考虑建立以下两种

具体的易科制度:

一是短期监禁刑易科罚金、管制或社区服务。

这是为避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做法。

如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典第 44条规定: 科处之徒刑

不超逾 6个月者,须以相等日数之罚金或以其他可

科处之非剥夺自由之刑罚代替之,但为预防将来之

犯罪而有必要执行徒刑者,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

区刑法典第 41条、德国刑法典第 47条亦有近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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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关于短期监禁刑易科罚金的做法, 一直受到

以钱赎刑之嫌的指责。笔者认为这种指责理由并

不充足。因为罚金本来就是刑罚的一种, 具有刑罚

的惩罚性,如有人指出: !金钱是自由的凝结物, 这

是一种事实,因此, 剥夺金钱, 就限制了消费, 能使

人感到很大的痛苦。∀ [ 18 ]
虽然罚金刑存在教育改造

功能不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短期监禁刑中亦同

样存在, 而罚金刑具有的给国家减少狱政开支、避

免狱中恶习传染等优点,却是短期监禁刑所不具备

的。所以, 短期监禁刑易科罚金刑的做法是可行

的。对个别经济上十分富有、罚金刑难以产生剥夺

和威慑效应的罪犯,法院可以通过易科管制刑或社

区服务刑等加以解决。

二是罚金易科社区服务。如澳门刑法典第 46

条即有以劳动代替罚金之规定。这一规定可以避

免罪犯因经济原因无力缴纳罚金而导致的罚金刑

执行难的问题。但是对于将拒不履行缴纳罚金义

务的罪犯转换为监禁的做法,笔者认为从慎用短期

监禁刑的立场出发,是不可取的。

结语

社区矫正是一种综合性的刑事惩罚制度, 它是

在社会中、通过社会并且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执

行的。 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法律执行和司法

管理委员会曾经倡议:理想的矫正体系主要应强调

社区的工作, 使罪犯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结构之

中。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法正与此

理念相契合,这或许也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前途之所

在。我们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比较性考察研究重点

不在于外国立法例的整理与学说引介,而在于如何

藉由观察他人了解自己,找出困境与盲点之后走出

属于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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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Comparative Survey and Reflection

XUE Jing li
(S chool of Law, Shandong Un iversity, Shandong J inan 250100, Ch ina )

Abstract: Gu ided by the ph ilosophy of human ita rian, educ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pena lty has gradua lly deve loped tow ards

the tendency o f allev iating crim inal pun ishm ent and m ak ing crim inal ex ecution soc ia lized.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stands fo r

the future trend o f pr isoners undergo ing reform ation and th is system in Ch ina is in exper im ental per iod and, as a resu lt, its overall

developm ent level is re la tive ly low er. Study ing fore ign comm un ity correc tion system and learn ing from its reasonable nuc lea r are

g reatly he lp fu l to estab lish and perfect China∋ s cr im ina l penalty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 and regenera tion; comm un ity correction; cr im ina l trea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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